
食物業（酒樓餐館類及非酒樓餐館類）營商聯絡小組 

業界意見及政府回應摘要 

2023 年 7 月至 12 月 

 

食物業（酒樓餐館類及非酒樓餐館類）營商聯絡小組秘書處在上述期間收到業界就牌照及規管事宜
的意見，並已轉達予相關決策局／部門跟進。秘書處將這些意見連同相關決策局／部門的回應摘錄
如下，供業界參考： 

 

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

1 於夜市的熟食攤檔內設置炸爐

的要求  

 

業界表示打算於夜市的熟食攤

檔內設置炸爐，但暫未有清晰

的指引說明是否可設置炸爐，

以及如署方接受使用炸爐，在

消防安全上會不會有額外的要

求。 

 

 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在審批在夜市等公眾活動舉行

期間所涉及的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時，主要考慮包括食物

安全及環境衞生等，一般而言有關經營者不得採用會產生

大量油煙的烹調食物方法。然而，若舉行活動的位置附近

沒有民居及不會對環境構成滋擾，在其他政府部門沒有反

對的前提下，食環署亦會容許攤檔在符合所須的條款下設

置小型炸爐烹煮食物。 

 此外，為配合各項「香港夜繽紛」活動，消防處因應各區

夜間市集及活動的經營模式，以風險為本原則制定了相應

的消防安全規定。若營運者涉及任何油炸的煮食活動，每

個使用炸爐的熟食攤檔須要提供一張不少於 1.44 平方米的

滅火氈；及攤檔的工作枱上須裝設一個不少於 0.5 米高、

寬度足夠遮擋整套爐具和煮食用具的屏障，或須在攤檔工

作枱上提供一個足以覆蓋整套煮食廚具的不可燃鍋蓋，以

防止熱燙的微粒子／油濺到顧客身上。 

2 加快取消現有食肆牌照的安排 

 

業界理解現有食肆牌照的取消

程序，但亦希望署方能重新考

慮及審視整個牌照取消程序，

讓持有已加蓋印花租約的新牌

照申請人，可盡快辦理牌照申

請及取得發牌條件通知書。 

 當收到新食物業牌照申請時，食環署會先確認申請牌照的

處所是否已獲發食環署的有效牌照。如該處所已領有有效

牌照，新的牌照申請人須提交文件證明擁有處所的使用

權，包括已簽署及蓋有釐印的租約。如該持有牌照處所的

業務已長時間沒營運，食環署會向現有持牌人發出信件要

求於 10 天內恢復營運，否則有可能被取消有關牌照。如有

關業務在指定期限後仍未恢復，食環署會進一步展開取消

現有牌照的程序。另一方面，如確定申請人已擁有處所的

使用權，食環署在跟進取消現有牌照時仍會繼續同步處理

新牌照的申請。 

3 為改動圖則引入專業人士核證

制度及服務承諾 

 

業界表示，就一些簡單的圖則

改動，例如設置小型櫥櫃及間

隔板等，可否考慮接納申請人

聘請專業人士核證該改動不會

影響樓宇安全及逃生通道等，

從而減省整個改動圖則申請所

需的時間。另外，業界亦希望署

 一般而言，持牌食肆的更改圖則如擬議改動之處涉及樓宇

安全事宜，食環署會把圖則轉介屋宇署，以徵詢意見。屋

宇署會循樓宇結構的安全、耐火結構、逃生途徑及消防和

救援進出途徑、以及違例建築工程各方面提供就有關申請

的樓宇安全規定，並同時抄送給申請人，以便申請人可在

食環署發出《發牌條件通知書》前預先作出準備。 

 此外，屋宇署已推行「自行核證制度」，該制度是一項簡化

措施。凡經該署處理並核實符合若干準則的食肆牌照及小

食食肆牌照申請(包括持牌餐廳的更改圖則申請)，申請人

可選擇參與該制度以加快申請程序。在該制度下，申請人



事項 業界意見 政府回應 

方能考慮為改動圖則訂立服務

承諾，從而便利業界。 

須向食環署遞交由認可人士發出的證明書，證明有關更改

圖則擬議改動之處符合樓宇安全規定。食環署在接獲認可

人士的證明書後，即會繼續處理有關申請，無需轉介圖則

以徵詢屋宇署意見。 

 按現時處理不同牌照申請的數量及現有的資源，屋宇署暫

未有考慮將改動圖則申請制定服務承諾。屋宇署會審視不

同牌照申請的數量，在資源許可下會盡快處理改動圖則的

申請。 

4 於網上電子表格提交處所圖則

的限制 

 

業界表示，在透過食環署的電

子表格提交新牌照或改動圖則

申請時，即使系統容許申請人

上載 A0、A1 或 A2 等尺寸的圖

則，但分區在接到申請後亦會

要求申請人重新遞交紙本的圖

則。因此，業界希望署方考慮提

升現時的系統，讓業界不用重

新遞交紙本的圖則。 

 

 牌照申請人現時可透過網上系統遞交相關證明書、文件、

圖則等，但前提是牌照申請人須保留相關文件正本及在相

關政府部門的要求下出示以供核對。牌照申請人亦有需要

提交簽署妥當的處所最終設計圖則等。食環署會不時審視

情況，以進一步優化牌照申請程序。 

5 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的涵蓋範

圍及推行細節 

 

業界查詢，就《2023 年產品環

保責任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中建

議禁止在本地銷售即棄膠餐具

和禁止餐飲處所向顧客提供任

何即棄膠餐具，「餐飲處所」的

定義是什麼？當中包括哪些處

所和是否包括便利店？ 

 

此外，業界希望了解管制即棄

膠餐具計劃的推行時間表，以

及更多有關第一階段和第二階

段的推行細節，讓業界及早做

好準備。 

 有關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《2023 年產品環保

責任(修訂)條例草案》已於 2023 年 10 月 18 日獲立法會通

過。為了讓業界做好準備，第一階段管制會在六個月的準

備期後，於 2024 年 4 月 22 日（世界地球日）開始實施。

第二階段管制的實施時間將取決於有關種類的非塑膠或可

重用替代品的普及性和可負擔性，以及業界的準備程度，

暫定為 2025 年。環境保護署（環保署）呼籲業界為相關管

制早作準備，共建「走塑」文化。 

 就管制即棄膠餐具，《條例草案》禁止在本地銷售即棄膠餐

具和禁止餐飲處所向顧客提供九類即棄膠餐具。管制將分

兩個階段實施。第一階段包括禁止銷售和向外賣顧客提供

發泡膠餐具及其他四類體積細小而回收困難或已有成熟替

代品的即棄膠餐具，以及禁止餐飲處所向堂食顧客提供全

部九類即棄膠餐具。第二階段則全面落實所有管制。有關

細節表列如下： 

 

即棄膠餐具  

種類  

第一階段  第二階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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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泡膠餐具、

飲管、攪拌

棒、進食用具

(叉、刀、匙)、

碟 

禁止銷售予最終消費者 

禁止在餐飲處所向堂食和外賣顧客提供 

杯 

禁止在餐飲處所

向堂食顧客提供 

禁止銷售予 

最終消費者 

 

禁止在餐飲處所向堂

食和外賣顧客提供 

杯蓋  

食物容器  

食物容器蓋  

 

 根據已通過的《條例草案》，「餐飲處所」指所有經營提供

飲食服務業務的處所，例如供應食物給顧客在處所內進食

的食店、或供應可供即時食用的經製備食物的處所等。一

般的餐飲食肆、外賣店、超級市場、便利店等亦包括在

內。 

 為協助業界找尋以非塑膠物料製成的餐具取代即棄塑膠餐

具，環保署已聘請香港品質保證局設立了一個網上資訊平

台予餐飲業界、供應商及市民參考。有關平台已於去年 11

月開始接受餐具供應商申請登記，現時已有超過 400 項非

塑膠即棄餐具產品資料載列於平台上。該平台亦提供有關

餐具租賃或清潔服務的資訊，以鼓勵食肆採用可重用餐

具，進一步減少廢物。環保署亦正建立即棄塑膠資訊平

台，與公眾分享各種塑膠替代品的特性和優劣，讓公眾能

選擇合適的產品。 

 環保署會繼續透過各種宣傳運動，進一步讓社會各界了解

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的內容，以及促進市民大眾的「走

塑」、「走即棄」意識。環保署亦會繼續透過不同的聯絡平

台與餐飲、零售和酒店等業界保持溝通，為各相關行業的

從業員提供各項資訊，讓他們清楚了解法例的要求，從而

調整和改善其工作流程，為管制即棄膠餐具做好準備。環

保署也會為不同業界製備宣傳單張及實務指引供他們參

考。 

http://www.greentableware.hk/
http://www.greentableware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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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指定袋的樣

本及購買的安排 

 

業界查詢，因連鎖式集團需要

為不同的分店購買大量不同尺

寸的指定袋，環保署會否考慮

為連鎖式集團預先提供指定袋

的樣本，讓業界在收費正式實

施前可預早為各分店做好準

備？ 

 

此外，如業界希望購買大量的

指定袋，環保署可否提供認可

供應商的名單？以及如業界需

要登記購買 240 公升或 660 公

升的指定袋，應如何向環保署

提出申請？ 

 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(垃圾收費)計劃下，指定袋和指定標

籤將成為主要的收費工具。《2021 年廢物處置（都市固體

廢物收費）（修訂）條例》（下稱修訂條例）第 4 條規定，

指定袋及指定標籤只可由獲環境保護署署長授權的零售點

以《修訂條例》列明的訂明售價出售，以防止冒牌指定袋

及指定標籤流入零售市場。為此，環保署需建立一個穩妥

的銷售網絡，以免市民被不法之徒欺騙，以法定價錢購入

偽冒指定袋及指定標籤。環保署在建立銷售網絡時，需考

慮為一般市民及工商業界提供購買指定袋及指定標籤的各

種便捷銷售渠道，同時在審慎運用公帑的原則下，需盡量

減低在整個銷售網絡運作的行政開支。 

 基於上述考慮，在零售網絡方面，環保署正建立涵蓋超級

市場、便利店、藥房、家品店及零售網上平台等數千個零

售點，以方便一般市民購買家用指定袋及指定標籤。獲授

權零售點的清單將在本署的垃圾收費專題網站上公佈。對

於日常需要使用大量指定袋（包括大容量指定袋，即 240

公升及 660 公升的指定袋）及／或指定標籤的機構，如物

業管理公司、清潔承辦商、工商業或社會服務機構等（下

稱「批量採購者」），環保署已設立網上批量採購平台，供

有關機構向環保署直接購買指定袋及／或指定標籤，以應

付其日常營運需要。 

 批量採購指定袋及／或指定標籤的申請表格現可從上述垃

圾收費專題網站下載。申請人如欲於 2024 年 3 月內收到指

定袋及／或指定標籤，請盡快向環保署遞交申請表格，以

供審批。環保署會為獲批的申請人在環保署的網上平台開

立帳戶以直接訂購有關指定袋及／或指定標籤，並會於

2023 年 12 月起陸續通知申請人有關申請結果，以及帳戶

詳情(只適用於已獲批的申請人)。已獲批的申請人可於

2023 年 12 月下旬起在環保署的網上平台直接訂購，如能

於 2024 年 2 月 29 日或之前完成訂購，有關指定袋及／或

指定標籤可於 2024 年 3 月內備妥供批量採購者安排自行取

貨或送達指定地點。 

 上述申請表格可於垃圾收費專題網站下載，路徑如下： 

資料庫 -> 其他參考文件-> 申請表格 -> 「批量採購指定

袋及／或指定標籤」。 

 

食物業（酒樓餐館類及非酒樓餐館類）營商聯絡小組秘書處 

2023 年 12 月 

https://www.mswcharging.gov.hk/

